附件2：

新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

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职责

    一、在联席会议下开展工作，负责贯彻落实联席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和交办的其他工作；

    二、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、各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开展消费维权及放心消费创建工作；

    三、制定全区创建工作计划、制度，建立协作机制；

    四、负责全区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的公示管理工作；

    五、负责配合省、市创建办做好消费环境指数评测工作；

    六、组织召开联席会议、工作推进会等相关会议，协调解决创建工作中的相关问题；

    七、督查指导全区消费维权及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任务的落实；

    八、完成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    联席会议办公室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办公室设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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